


 

 

 

變更歸仁都市計畫  

（修訂住宅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

合幸福大樓重建）案 
 

 

 

 

 

 

 

 

 

 

 

 

 

 

 

 

 

 

 

 

 

 

 

 

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臺 南 市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說           明 

都 市 計 畫 名 稱 
變更歸仁都市計畫（修訂住宅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配合幸福大樓重建）案 

變更都市計畫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

更都市計畫之機關名稱

或 土 地 關 係 人 姓 名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開展覽  

公開展覽 
說明會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見 

 
 
 

本案提交各級都市計畫

委 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內政部級  



 

I 

目  錄 

壹、變更緣由 ............................................................................................. 1 

貳、法令依據 ............................................................................................. 1 

參、變更位置及面積................................................................................. 2 

肆、現行計畫概述 ..................................................................................... 4 

伍、重建後配置 ......................................................................................... 6 

陸、變更內容 ............................................................................................. 7 

 

 

 

附件一、個案變更核准函 

附件二、重建後配置平面圖  

 

圖  目  錄 

圖 1 變更位置示意圖 ............................................................................................... 2 

圖 2 變更範圍地籍示意圖 ....................................................................................... 3 

圖 3 變更範圍都市計畫示意圖 ............................................................................... 3 

圖 4 現行歸仁都市計畫示意圖 ............................................................................... 5 

圖 5 重建後配置示意圖 ........................................................................................... 6 

 

表  目  錄 

表 1 重建前後土地面積變動表 ............................................................................... 2 

表 2 變更內容綜理表 ............................................................................................... 7 
 



1 

壹、變更緣由 

民國 105 年 2 月 6 日南臺灣美濃地震造成臺南地區多處建物倒塌，

其中歸仁幸福大樓原為地上七樓之集合住宅大樓，於該次地震中造成一

樓下陷，經鑑定災害損失程度嚴重，遂於同年 2 月 15 日展開拆除作業，

同時啟動災後重建工作。 

幸福大樓原座落於歸仁北段 1167-2 地號土地，面積 405 平方公尺，

土地權屬為 7 人共同持分。經協助重建單位與地主協商後，其中 1 人無

重建意願，另 6 人同意原地重建，因重建戶無餘力再予收購共有土地，

故採共有土地分割方式，依災前持分比例將歸仁北段 1167-2 地號分割為

同段 1167-2 與 1167-44 地號，並以同意重建戶 6 人共同持分之 1167-44

地號土地(面積 181 平方公尺)辦理原地重建事宜。 

幸福大樓於民國 83 年發照建築時尚未實施容積管制，依使用執照所

載，實際使用容積率為 368%、建蔽率為 50%，但因共有土地分割後，重

建基地面積將大幅縮減一半以上，若依現行歸仁都市計畫住宅區之強度

管制，與原居住水準有明顯落差，難以推動重建工作。故有關災後重建

之容積率，擬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40 條：「合法建築物因地

震、風災、水災、爆炸或其他不可抗力事變而遭受損害，經本府認定為

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土地權利關係人得於三年內提出申請，依原建蔽

率、容積率或總樓地板面積重建。」至於重建後建蔽率則依重建計畫，

以原住戶單層住宅規模標準及重建基地面積反推建蔽率需求，經核算需

由 60%提升至 80%。 

綜上述，本計畫係配合災後重建計畫辦理個案變更，以利加速災後

重建工作推動，幫助受災戶早日重返家園。 

貳、法令依據 

本案經臺南市政府 106 年 4 月 13 日府都規字第 1060311924 號函，

申請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辦理變更，個案變更核准函詳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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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位置及面積 

本次變更位置位於歸市計畫區核心商業區旁之住宅區，大仁街及信

義北路交叉路口，變更範圍為歸仁北段 1167-44 地號等一筆土地，變更

面積為 181 平方公尺。 

變更位置詳見圖 1、變更地籍範圍詳見圖 2、變更範圍都市計畫示意

圖詳見圖 3、重建前後土地面積變動表詳見表 1。 

 
圖 1 變更位置示意圖 

表 1 重建前後土地面積變動表 

項目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備註 

重建前 1167-2 405 7 人  

重建後 
1167-2 224 1 人 共有土地分割，獨立產權 

1167-44 181 6 人 
共有土地分割，重建戶 6
人共同持分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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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更範圍地籍示意圖 

 

圖 3 變更範圍都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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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概述 

歸仁都市計畫係於民國 63 年 7 月 6 日公告發布實施，期間已辦理 6
次通盤檢討及數次個案變更，依 94 年 7 月 28 日「變更歸仁都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及其後 1 次專案通盤檢討、2 次個案變更案，目前

刻正辦理第四次通盤檢討，業經 105 年 8 月 26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

會第 53 次會議審議通過，現行主要計畫內容概述如下： 

（一）計畫年期 

依循「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指導及縣轄各都市計畫區統一規定，以

民國 100 年為計畫目標年。 

（二）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 50,000 人，居住淨密度每公頃 223 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甲、乙種）、宗教專用區、醫療專

用區；電信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與農業區，面積共計 437.17 公頃。 

其中住宅區係就制定都市計畫時之集居地區為基礎，以緊緻都市

發展觀點，配合集居規模及都市發展趨勢，並以四條對外幹道為界線劃

分四個住宅鄰里單元，形成一完整的住宅社區，劃設住宅區面積約

214.57 公頃。 

住宅區相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彙整如下： 

條次 內容 
第二條 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200%。 

第十六條 

建築退縮規定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理：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宅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

者，應自住宅區道路境界線至

少退縮回 4 公尺建築，或依

「建築技術應植栽綠化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規

定辦理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

綠化，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臨

道路退縮建築。 
 

第十七條 
停車空間留設標準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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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現行歸仁都市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歸仁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及其後歷次專案通盤檢討、個案變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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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建後配置 

重建基地為歸仁北段 1167-44 地號 1 筆土地，共計 6 戶採原地重建，

量體規劃共 7 層樓，臨信義北路出入建築。主要公共空間包括辦公室、

停車場等，考量使用之便利性，取消原建築地下室設計，改配置於地面

層 1 樓，2 至 7 樓共 6 層樓則規劃為重建戶之居住空間，頂樓則供機房

及水塔使用。 
重建前單層面積 43~52 坪，重建後單層面積 41 坪，以重建後基地土

地面積核算，建蔽率須提升至 80%。 
有關各層樓平面配置及建蔽率之核算詳見附件二。 

 
圖 5 重建後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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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內容 

本計畫變更「歸仁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內容詳見表

2。凡未指明變更之部分，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表 2 變更內容綜理表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二、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

於 60%，容積率不得

大於 200%。 

二、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

於 60%，容積率不得

大於 200%。 
住宅區供幸福大樓

重建使用之歸仁北

段 1167-44 地號 1 筆

土地，其建蔽率不得

大於 80%。 

幸福大樓為 83 年興建

在案之合法建物，因

0206 美濃地震需拆除

重建，惟部分地主無意

願參與重建，故以共有

土地分割、獨立產權方

式處理。然土地分割後

基地面積由 405 平方公

尺縮減為 181 平方公

尺，若依現行計畫之使

用強度管制，與原居住

水準有明顯落差，為保

障地主權益，除配置充

足之公共空間，並依建

築技術規則等相關建

築法令規定核實建築，

維護其居住環境品質，

酌予提升建蔽率。 
註：未指明變更之部分，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